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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上海法院发布10个相关典型案例 涉刑事、民事、商事、金融、知产等各审判领域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 10 个服务保障数字经济

发展典型案例。 记者注意到，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 涉及刑

事、 民事、 商事、 金融、 知产

等各个审判领域， 其中不乏涉

及数据流通、 算法应用等前沿

问题的案件， 体现了上海法院

在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中的司法政策和裁判原则。

近年来， 上海法院强化审

判机构建设， 在长宁区人民法

院成立全市首家互联网案件审

判庭， 在普陀区人民法院加挂

“互联网案件审判庭”， 在上海

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设立“数

智金融巡回审判站”， 探索服

务保障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

径。由长宁法院主导，打造全市

首个立案、送达、证据交换、调

解、庭审等“全程在线”的诉讼

平台，首创司法诊断报告制度，

规范网络空间新型经营模式；

依托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法研

究及实践（嘉定）基地，首创“涉

个人信息处理或利用网络侵害

其他人格权案件”“涉数据形态

财产权益及市场竞争秩序保护

案件”“涉平台经营者/数据算

法运用者法定义务及相关主体

权益保护案件”“涉侵害数据形

态权益、 利用数据技术实施网

络犯罪及黑灰产业防治案件”

四大分类研究体系； 在杨浦区

人民法院成立“重点行业诉源

治理实践基地”，助力平台经济

有序发展。

上海高院研究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 张果介绍， 在第

一类“涉个人信息处理或利用

网络侵害其他人格权案件”

中， 有一起“员工个人信息合

理使用的认定案”。 某实业公

司在未征得其关联公司离职人

员同意的情况下， 将其手机号

码作为企业联系方式对社会公

示， 给离职人员生活和工作带

来不利影响。 人民法院判决解

除该手机号与公示信息的绑定

及关联， 并支持了离职人员要

求实业公司赔礼道歉的诉请，

为员工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判

定提供了重要指引。

信息数据往往通过处理利

用、 智力创造后产生经济价

值。 在第二类“涉数据形态财产

权益及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案件”

中， 有一起“设定相同 APP 唤

醒策略实施‘流量劫持’ 的新型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案”，

通过解读流量时代竞争关系新变

化， 促进了数字经济领域电子收

付的效率与安全。

在第三类“涉平台经营者/

数据算法运用者法定义务及相关

主体权益保护案件” 中， 有一起

“网络交易中消费者异常交易行

为的审查及经营者单方解除权的

合理边界案”， 人民法院在裁判

中， 主动适应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新形势新要求， 探讨网络交易中

消费者异常交易行为的审查，厘

清经营者单方解除权的合理边

界， 规范平台处理数据及自动化

决策行为，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推动网络购物环境健康发展提供

了司法保障。

在第四类“涉侵害数据形态

权益、 利用数据技术实施网络犯

罪及黑灰产业防治案件”中，有一

起“利用网络培训平台提供盗版

题库的认定案”，判决打击了侵犯

数据库著作权的不法行为， 厘清

了汇编作品保护边界。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讯 日前， 首届

“青蓝杯” 校园新媒体法治

作品竞赛颁奖仪式在华东政

法大学举行。 竞赛是一次检

校携手共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引领社会主义法

治风尚的具体实践。 同时，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

“青蓝杯” 品牌。

据介绍， 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

文化思想， 在检校合作框架

下进一步推动“检察文化+

校园文化” 的交汇融合， 引

导青年力量参与法治宣传文

化作品创作， 今年 6 月， 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和华东政法

大学共同启动“青蓝杯” 校

园新媒体法治作品竞赛， 通

过在法治教育领域深度合作

探索多维人才培养新途径，

打造上海法治宣传文化工作

新名片。 在历时 5 个月的活动

中， 陆续收到来自多所高校近

百部新媒体法治作品。 参赛作

品立意新颖、 内容有趣， 涵盖

短视频、 动画、 海报、 音频等

丰富形式， 展现出当代青年学

子丰厚的法律素养和独到的创

新能力。最终，经网络展播与专

家评审，12 部优秀作品脱颖而

出，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和人气奖，2 所大学和 2

位教师分别获评优秀组织奖和

优秀指导教师奖。

活动中， 松江检察院发布

“青蓝杯” 品牌。 青， 代表青

春活力， 象征青年学子蓬勃向

上， 在美好的青春年华以梦为

马、踏浪前行；蓝，特指“检察

蓝”， 象征检察官琴心剑胆，始

终秉持深厚的为民情怀， 以及

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青

蓝”取意自“物有无穷好，蓝青

又出青”，象征着检察“蓝”护航

青年学子“无穷好”的未来，令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松江检察院正式发布“青蓝杯”品牌
共赴“检察文化+校园文化”法治之约


